[bookmark: _GoBack]济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济南市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通知
各区县（功能区）卫生健康局，市卫生健康监督所，委机关各处室：
为规范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促进依法行政，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山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结合我市工作实际，我委重新研究制定了《济南市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济南市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自2022年4月26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7年4月25日。2017年4月25日及2017年5月3日公布的《济南市卫生计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同时废止。
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相关建议请及时向委政策法规处反馈。
                                            济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2年4月24日
（此件主动公开）


济南市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编码
	处罚事项
	主要依据
（明确到具体法条）
	处罚内容
	处罚裁量标准

	
	
	
	
	违法情形
	处罚标准
	阶次

	JNCF-WS0001
	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现制现售饮用水经营者安排未取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的人员或者患有影响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疾病的人员、病原携带者直接从事生活饮用水供、管水工作的
	《济南市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
	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现制现售饮用水经营者安排未取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的人员或者患有影响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疾病的人员、病原携带者直接从事生活饮用水供、管水工作的，由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依照《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实施处罚。
集中式供水单位安排未取得体检合格证的人员从事直接供、管水工作或安排患有有碍饮用水卫生疾病的或病原携带者从事直接供、管水工作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主管部门应当责令限期改进，并可对供水单位处以2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现制现售饮用水经营者安排1-2名未取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的人员直接从事生活饮用水供、管水工作的。
	责令限期改进、处以20元以上400元以下罚款。
	一般

	
	
	
	
	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现制现售饮用水经营者安排3-4名未取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的人员直接从事生活饮用水供、管水工作的。
	责令限期改进、处以400元以上800元以下罚款。
	较重

	
	
	
	
	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现制现售饮用水经营者安排5名以上未取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的人员直接从事生活饮用水供、管水工作的。
	责令限期改进、处以8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严重

	
	
	
	
	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现制现售饮用水经营者安排患有影响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疾病的人员、病原携带者直接从事生活饮用水供、管水工作的。
	责令限期改进、处以1000元罚款。
	特别严重

	JNCF-WS0002
	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未取得卫生许可证擅自供水的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
《济南市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第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主管部门应当责令限期改进，并可处以2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三）供水单位未取得卫生许可证而擅自供水的。
集中式供水单位、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从事生产或者供应活动，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取得卫生许可。
	供水单位未取得卫生许可证而擅自供水1个月以内的。
	责令限期改进，处以20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
	一般

	
	
	
	
	供水单位未取得卫生许可证而擅自供水1个月以上3个月以内的。
	责令限期改进，处 1000元以上3000 元以下罚款。
	较重

	
	
	
	
	供水单位未取得卫生许可证而擅自供水3个月以上的6个月以内的。
	责令限期改进，处 3000元以上5000 元以下罚款。
	严重

	
	
	
	
	供水单位未取得卫生许可证而擅自供水6个月以上的。
	责令限期改进，处以5000元罚款。
	特别
严重

	JNCF-WS0003
	现制现售饮用水经营者供应的现制现售饮用水水质不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
	《济南市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
	现制现售饮用水经营者供应的现制现售饮用水水质不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由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依照《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实施处罚。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主管部门应当责令限期改进，并可处以2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四）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
	感官性状和一般化学指标不符合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超标在1倍以下的。
	责令限期改进、处以2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一般

	
	
	
	
	有下列情形之一：①感官性状和一般化学指标超过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1倍以上；②细菌总数不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
	责令限期改进、处以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较重

	
	
	
	
	同时有下列两种情形的：①感官性状和一般化学指标超过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1倍以上；②细菌总数不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
	责令限期改进、处以2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严重

	
	
	
	
	除菌落总数外的其他微生物指标不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
	责令限期改进、处以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特别严重

	JNCF-WS0004
	供水单位使用不符合规定要求的涉水产品、消毒产品的
	《济南市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五千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视情节轻重，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一)供水单位使用不符合规定要求的涉水产品、消毒产品的。
	供水单位使用不符合规定要求的涉水产品、消毒产品1个月以内的。
	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两千元以下罚款。
	一般

	
	
	
	
	供水单位使用不符合规定要求的涉水产品、消毒产品1个月以上3个月以内的。
	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两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较重

	
	
	
	
	供水单位使用不符合规定要求的涉水产品、消毒产品3个月以上的。
	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五千元罚款。
	严重

	
	
	
	
	供水单位使用不符合规定要求的涉水产品、消毒产品，经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严重

	JNCF-WS0005
	集中式供水单位未按照要求配备消毒设施设备对供应的饮用水进行消毒，或者消毒设施不能正常运转的
	《济南市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五千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视情节轻重，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二）集中式供水单位未按照要求配备消毒设施设备对供应的饮用水进行消毒，或者消毒设施不能正常运转的。
	集中式供水单位未按照要求配备消毒设施设备对供应的饮用水进行消毒，或者消毒设施不能正常运转1个月以内的。
	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两千元以下罚款。
	一般

	
	
	
	
	集中式供水单位未按照要求配备消毒设施设备对供应的饮用水进行消毒，或者消毒设施不能正常运转1个月以上3个月以内的。
	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两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较重

	
	
	
	
	集中式供水单位未按照要求配备消毒设施设备对供应的饮用水进行消毒，或者消毒设施不能正常运转3个月以上的。
	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五千元罚款。
	严重

	
	
	
	
	集中式供水单位未按照要求配备消毒设施设备对供应的饮用水进行消毒，或者消毒设施不能正常运转，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严重

	JNCF-WS0006
	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未按照规定对储水设施进行清洗消毒的
	《济南市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五千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视情节轻重，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三）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未按照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对储水设施进行清洗消毒的。
	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对储水设施进行清洗消毒未经水质监测合格后供水的。
	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两千元以下罚款。
	一般

	
	
	
	
	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未按照规定对储水设施进行清洗消毒的。
	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两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较重

	
	
	
	
	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未按照规定对储水设施进行清洗消毒，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JNCF-WS0007
	现制现售饮用水经营者未按要求更换水处理材料的
	《济南市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五千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视情节轻重，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四）现制现售饮用水经营者未按要求更换水处理材料的。
	现制现售饮用水经营者未按要求更换水处理材料1个月以内的。
	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两千元以下罚款。
	一般

	
	
	
	
	现制现售饮用水经营者未按要求更换水处理材料1个月以上3个月以内的。
	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两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较重

	
	
	
	
	现制现售饮用水经营者未按要求更换水处理材料3个月以上的。
	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五千元罚款。
	严重

	
	
	
	
	现制现售饮用水经营者未按要求更换水处理材料，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严重

	JNCF-WS0008
	现制现售饮用水经营者未按照要求对所供水质进行检测的
	《济南市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五千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视情节轻重，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五）现制现售饮用水经营者未按照本办法要求对所供水质进行检测的。
	现制现售饮用水经营者未按照要求对所供水质进行检测1个月以内的。
	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两千元以下罚款。
	一般

	
	
	
	
	现制现售饮用水经营者未按照要求对所供水质进行检测1个月以上3个月以内的。
	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两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较重

	
	
	
	
	现制现售饮用水经营者未按照要求对所供水质进行检测3个月以上的。
	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五千元罚款。
	严重

	
	
	
	
	现制现售饮用水经营者未按照要求对所供水质进行检测，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严重

	JNCF-WS0009
	集中式供水单位、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未采取基本卫生防护防范措施的
	《济南市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
	供水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三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三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一）集中式供水单位、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未采取基本卫生防护防范措施的。
	集中式供水单位、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未采取基本卫生防护防范措施的。
	责令限期改正。
	一般

	
	
	
	
	集中式供水单位、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未采取基本卫生防护防范措施，逾期不改正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以三千元以下罚款。
	较重

	
	
	
	
	集中式供水单位、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未采取基本卫生防护防范措施，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造成饮用水污染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以三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JNCF-WS0010
	供水单位未按照本办法规定进行信息公示，或者不如实公示信息的
	《济南市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
	供水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三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三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二）未按照本办法规定进行信息公示，或者不如实公示信息的。
	供水单位未按照本办法规定进行信息公示，或者不如实公示信息的。
	责令限期改正。
	一般

	
	
	
	
	供水单位未按照本办法规定进行信息公示，或者不如实公示信息的，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以三千元以下罚款。
	较重

	
	
	
	
	供水单位未按照本办法规定进行信息公示，或者不如实公示信息，受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处罚仍不改正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以三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JNCF-WS0011
	未按照规定实行二十四小时值班制度的，无正当理由拒绝或者拖延受理呼救的
	《济南市院前医疗急救条例》第四十条（一）
	市急救中心、急救网络医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护士条例》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一）未按照规定实行二十四小时值班制度的，无正当理由拒绝或者拖延受理呼救的。
	未按照规定实行二十四小时值班制度的，无正当理由拒绝或者拖延受理呼救的。
	由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未按照规定实行二十四小时值班制度的，无正当理由拒绝或者拖延受理呼救，情节严重的。
	由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处以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JNCF-WS0012
	未按照规定时限接听呼救电话或者发出调度指令的
	《济南市院前医疗急救条例》第四十条（二）
	市急救中心、急救网络医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护士条例》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二）未按照规定时限接听呼救电话或者发出调度指令的。
	未按照规定时限接听呼救电话或者发出调度指令的。
	由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未按照规定时限接听呼救电话或者发出调度指令，情节严重的。
	由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处以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JNCF-WS0013
	未按照规定记录急救过程相关信息以及保存急救过程记录的
	《济南市院前医疗急救条例》第四十条（三）
	市急救中心、急救网络医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护士条例》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三）未按照规定记录急救过程相关信息以及保存急救过程记录的。
	未按照规定记录急救过程相关信息以及保存急救过程记录的。
	由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未按照规定记录急救过程相关信息以及保存急救过程记录，情节严重的。
	由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处以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JNCF-WS0014
	未按照院前医疗急救转运规定转运患者的
	《济南市院前医疗急救条例》第四十条（四）
	市急救中心、急救网络医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护士条例》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四）未按照院前医疗急救转运规定转运患者的。
	未按照院前医疗急救转运规定转运患者的。
	由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未按照院前医疗急救转运规定转运患者，情节严重的。
	由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处以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JNCF-WS0015
	急救网络医院将急救站出租、承包给单位或者个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一百条、《济南市院前医疗急救条例》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计算；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二）医疗卫生机构对外出租、承包医疗科室。
违反本条例规定，急救网络医院将急救站出租、承包给单位或者个人的，由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一百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急救网络医院将急救站出租、承包给单位或者个人，首次发现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四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计算。
	一般

	
	
	
	
	急救网络医院将急救站出租、承包给单位或者个人，经处罚再次发现有该行为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上七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计算。
	较重

	
	
	
	
	急救网络医院将急救站出租、承包给单位或者个人，造成严重后果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八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计算。
	严重

	JNCF-WS0016
	未纳入院前医疗急救体系的车辆违法使用院前医疗急救标志图案的
	《济南市院前医疗急救条例》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纳入院前医疗急救体系的车辆违法使用院前医疗急救标志图案的，由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未纳入院前医疗急救体系的车辆违法使用院前医疗急救标志图案，首次发现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以一万元以上两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未纳入院前医疗急救体系的车辆违法使用院前医疗急救标志图案，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使用院前医疗急救标志图案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以两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

	
	
	
	
	未纳入院前医疗急救体系的车辆违法使用院前医疗急救标志图案，情节严重或造成恶劣影响。
	责令其停止使用,处以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JNCF-WS0017
	市急救中心、急救网络医院将急救车挪作他用的
	《济南市院前医疗急救条例》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市急救中心、急救网络医院将急救车挪作他用的，由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市急救中心、急救网络医院将急救车挪作他用的。
	由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市急救中心、急救网络医院将急救车挪作他用，情节严重的。
	由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处以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JNCF-WS0018
	接诊医疗机构拒绝、推诿或者拖延救治急危重症患者，或者留滞院前医疗急救车辆以及车载设备、设施的
	《济南市院前医疗急救条例》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接诊医疗机构拒绝、推诿或者拖延救治急危重症患者，或者留滞院前医疗急救车辆以及车载设备、设施的，由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接诊医疗机构拒绝、推诿或者拖延救治急危重症患者，或者留滞院前医疗急救车辆以及车载设备、设施的。
	由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接诊医疗机构拒绝、推诿或者拖延救治急危重症患者，或者留滞院前医疗急救车辆以及车载设备、设施，情节严重的。
	由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处以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JNCF-WS0019
	供血单位在供血前、血液制品生产单位在投入生产前，未对血液进行艾滋病、梅毒检测或者检测不合格的，未予以销毁
	《济南市性病防治条例》第二十三条（一）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县（市、区）卫生行政部门按照下列规定处理：（一）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尚未造成危害后果的，责令改正，并处以五千元以下罚款；造成危害后果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处分。
	供血单位在供血前、血液制品生产单位在投入生产前，未对血液进行艾滋病、梅毒检测或者检测不合格的，未予以销毁，尚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并处以五千元以下罚款。
	一般

	
	
	
	
	供血单位在供血前、血液制品生产单位在投入生产前，未对血液进行艾滋病、梅毒检测或者检测不合格的，未予以销毁，造成危害后果的。
	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处分。
	严重

	JNCF-WS0020
	性病病人及感染者故意传播性病的
	《济南市性病防治条例》第二十三条（二）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县（市、区）卫生行政部门按照下列规定处理：（二）性病病人及感染者故意传播性病,造成他人感染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性病病人及感染者故意传播性病,造成1—2人感染的。
	处以五千元以上八千元以下罚款
	轻微

	
	
	
	
	性病病人及感染者故意传播性病,造成3—5人感染的。
	处以八千元以上一万一千元以下罚款。
	一般

	
	
	
	
	性病病人及感染者故意传播性病，造成6—8人感染的。
	处以一万一千元以上一万四千元以下罚款。
	较重

	
	
	
	
	性病病人及感染者故意传播性病，造成9—10人感染的。
	处以一万四千元以上一万七千元以下罚款。
	严重

	
	
	
	
	性病病人及感染者故意传播性病，造成10人以上感染的。
	处以一万七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
严重

	JNCF-WS0021
	性病医疗机构未按照国家、省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性病诊断标准和治疗方案对性病病人进行诊断的
	《济南市性病防治条例》第二十三条（三）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县（市、区）卫生行政部门按照下列规定处理：（三）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尚未造成危害后果的，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造成危害后果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性病医疗机构未按照国家、省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性病诊断标准和治疗方案对性病病人进行诊断和治疗的，尚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
	一般

	
	
	
	
	性病医疗机构未按照国家、省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性病诊断标准和治疗方案对性病病人进行诊断和治疗的，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JNCF-WS0022
	性病医疗机构未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消毒管理的规定的
	《济南市性病防治条例》第二十三条（三）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县（市、区）卫生行政部门按照下列规定处理：（三）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尚未造成危害后果的,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造成危害后果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性病医疗机构未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消毒管理的规定的，尚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
	轻微

	
	
	
	
	性病医疗机构未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消毒管理的规定的，造成3例以下感染性疾病暴发的。
	处以二千元以上六千五百元以下罚款。
	一般

	
	
	
	
	性病医疗机构未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消毒管理的规定的，造成3例以上（包含3例）、5例以下感染性疾病暴发的。
	处以六千五百元以上一万一千元以下罚款。
	较重

	
	
	
	
	性病医疗机构未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消毒管理的规定的，造成5例以上（包含5例）、10例以下感染性疾病暴发的。
	处以一万一千元以上一万五千五百元以下罚款。
	严重

	
	
	
	
	性病医疗机构未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消毒管理的规定的，造成10例以上（包含10例）感染性疾病暴发的，或由于感染性疾病暴发直接导致患者死亡的。
	处以一万五千五百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
严重

	JNCF-WS0023
	性病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未对诊治的性病病人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和病史严格保密
	《济南市性病防治条例》第二十四条
	性病医疗机构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市卫生行政部门予以警告，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处分。
	性病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未对诊治的性病病人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和病史严格保密。
	予以警告，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处分。
	一般

	JNCF-WS0024
	性病医疗机构未按照规定报告性病疫情或者隐瞒、谎报、缓报性病疫情的
	《济南市性病防治条例》第二十六条
	性病医疗机构未按照规定报告性病疫情或者隐瞒、谎报、缓报性病疫情的，由市、县（市、区）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造成性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处分，并可以依法吊销有关责任人员的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性病医疗机构未按照规定报告性病疫情或者隐瞒、谎报、缓报性病疫情的，未导致性病传播的。
	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
	一般

	
	
	
	
	性病医疗机构未按照规定报告性病疫情或者隐瞒、谎报、缓报性病疫情的，导致性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依法吊销有关责任人员的执业证书。
	严重

	JNCF-WS0025
	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的管理单位没有制定本单位禁止吸烟的制度和措施
	《济南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规定》第九条
	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的管理单位没有制定本单位禁止吸烟的制度和措施。
	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
	一般

	
	
	
	
	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处以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严重

	JNCF-WS0026
	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的管理单位未在公共场所内设置统一的禁止吸烟标志
	《济南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规定》第九条
	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的管理单位未在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内设置统一的禁止吸烟标志。
	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
	一般

	
	
	
	
	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处以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严重

	JNCF-WS0027
	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的管理单位在公共场所内设置吸烟器具和附有烟草广告的标志
	《济南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规定》第九条。
	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的管理单位在公共场所内设置吸烟器具和附有烟草广告的标志。
	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
	一般

	
	
	
	
	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处以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严重

	JNCF-WS0028
	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的管理单位未配备检查人员
	《济南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规定》第九条
	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的管理单位未配备检查人员。
	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
	一般

	
	
	
	
	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处以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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